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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險業資金全權委託投資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時之受託對象，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信託業，且其管理基金之資產（含辦理對境內外專業投資機構客戶具運用決定權之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其所管理之資產）及全權委託資產不得少於新台幣十億元。
（二）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兼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證券經紀商、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及期貨信託事業，且其管理全權委託資產不得少於新台幣十億元。
（三）國外基金管理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1.成立滿三年。
    2.管理基金之資產不得少於五十億美元。
（四）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之期貨經理事業，應符合下列條件：
    1.開業成立滿一年。
    2.期貨經理事業管理全權委託之資產總額不得少於新台幣一億元。
保險業選任全權委託投資之受託對象時，應考慮風險分散及其經營績效，並以其企業集團已在台設立營業據點或辦事處者為優先考慮，以確保保險業之權益。
	三、保險業資金全權委託投資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時之受託對象，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信託業，且其管理基金之資產（含辦理對境內外專業投資機構客戶具運用決定權之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其所管理之資產）及全權委託資產不得少於新台幣十億元。
（二）國外基金管理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1.成立滿三年。
    2.管理基金之資產不得少於五十億美元。
（三）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之期貨經理事業，應符合下列條件：
    1.開業成立滿一年。
    2.期貨經理事業管理全權委託之資產總額不得少於新台幣一億元。
保險業選任全權委託投資之受託對象時，應考慮風險分散及其經營績效，並以其企業集團已在台設立營業據點或辦事處者為優先考慮，以確保保險業之權益。
	1、 按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三章「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規定，證券經紀商、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及期貨信託事業等於符合特定條件下亦得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爰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兼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證券經紀商、期貨經紀商、期貨經理事業及期貨信託事業增訂納入保險業得全權委託投資之受託對象；並比照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其管理全權委託之資產總額不得少於新台幣十億元。
2、 原第二款、第三款移列第三款、第四款。

	六、保險業自行投資與全權委託投資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各項標的及金額，應符合保險法有關資金運用及控管規定。
保險業以全權委託方式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時，其受託機構為第三條中之得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之期貨經理事業者，僅得從事增加投資效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保險業以全權委託方式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應要求受託機構不得將其資金轉投資國內投資標的。
保險業以全權委託方式投資有價證券，應檢視受託機構具備投資流程管理機制，其內容至少應包含有價證券投資分析、決定、執行及檢討等四大流程，且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保險業以全權委託方式投資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時，應要求受託機構於辦理受託資產投資時，建立交易對手選擇標準。
	六、保險業自行投資與全權委託投資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各項標的及金額，應符合保險法有關資金運用及控管規定。
全權委託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受託機構為第三條中之得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之期貨經理事業者，僅得從事增加投資效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受託機構受託辦理國外有價證券投資，不得將其資金轉投資國內投資標的。

	1、 依　鈞會保險局105.11.09保局(財)字第10500111340號函，酌修第二項、第三項文字以符本自律規範應課責之對象。
2、 依　鈞會保險局105.07.12保局(財)字第10500934570號函說明二、(三)要求，保險業資金以全權委託方式辦理有價證券投資者，亦應要求受託機構配合辦理建立有價證券投資分析、決定、執行及檢討等機制，故增訂本條第四項。
3、 配合　鈞會保險局105.06.16保局(財)字第10502950310號函，增訂保險業資產委外管理或操作，受託機構應明訂交易對手之選擇標準之規範條文，爰增訂本條第五項（原函報內容：受託機構辦理受託資產投資時，應建立交易對手選擇標準。）。復依105.11.09保局(財)字第10500111340號函，酌修所報增訂條文之文字以符本自律規範應課責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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